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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3 月 21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3 月 21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注：诉讼受理日期无法准确获知，前述时间为根据民事起诉状有关信息推定

时间。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上海上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周岭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耀荣、上海荣怡竞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韩振华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咸飞、罗浩、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上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王万滨 

的合作创作合同纠纷一案，因北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王万滨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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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沪 0104 民初 1905 号民事调解书，原告依据该调解书申请法院执行（详

见公告 2021-001）。经法院调查没有查到可供执行财产，并出具（2021）沪 0104

执 2657 号《执行裁定书》，因被执行人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韩振华作为北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北 

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依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北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信 

息（2021 年 12 月 2 日网页上记载）：被告韩振华认缴 270 万元，认缴岀资时间

为 2036 年 12 月 30 日，实际出资额为 0 元。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韩振华就 (2021)沪 0104 民初 1905 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北京方舟 

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向上海上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未出资本息范围

内 240 万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扣除已执行的 108255.31 元)。 

2、判令韩振华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被告韩振华辩称：不同意上亿公司的诉讼请求。  

1、上亿公司请求韩振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条件未成就。首先，方舟公司

尚持有多个影视剧发行权，其发行播放权均具有较大经济价值，并非处于无财产

可供执行的状态，不具备破产原因。其次，方舟公司修改章程在先，上亿公司对

方舟公司形成债权在后，因此，韩振华不存在针对上亿公司债权恶意延长出资期

限的情形，其对于未履行的出资义务享有期限利益。 

2、即便方舟公司处于濒临破产状态，此时认定韩振华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上亿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于方舟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有失公平。虽然方舟

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上亿公司对其的债权亦未能实现，但在方舟公司未进行清算、

破产的情况下，并无充足证据证明方舟公司“不能清偿债务” 或“已丧失偿债

能力”,且对该事实的认定应通过执行或破产清算来解决，不宜在诉讼过程中判

定，否则对方舟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不公平。故，请求法院驳回上亿公司的全部诉

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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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件进展情况： 

（一）、2021 年 2 月 18 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就上亿公司与方舟公司、王

万滨合作创作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21) 沪 0104 民初 1905 号民事调解书，和解内

容如下：  

1、方舟公司、王万滨支付上亿公司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021 年 1 月 5 日期间的

固定收益 24 万元，分两期支付，第一笔 12 万元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前支付，第

二笔 12 万元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 

2、方舟公司、王万滨于 2021 年 6 月 5 日前支付上亿公司投资款、2021 年 1 月 6

日至 2021 年 6 月 5 日期间的固定收益及律师费共计 211 万元； 

3、方舟公司、王万滨承诺在电视剧《宣判》领取发行许可证及承制方收到所有

合法著作权人发行授权文件后 20 个工作日内，或首次电视台卫星频道播出前一

个月(按孰先原则确定),向上亿公司提供电视剧《宣判》二轮发行(首轮完整播出

一个月后再次发行)完整的授权书、发行许可证、样片、宣传海报、故事大纲、

分级大纲，上亿公司收到上述文件后 30 日内提供二轮发行方案，由双方协商一

致后方可发行，如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其他条款以及违约条款按《电视剧<宣

判>联合投资合同书》执行； 

4、若方舟公司、王万滨未按期全面履行上述调解协议内容，《电视剧<宣判>联

合投资合同书》于方舟公司、王万滨违约之日解除，方舟公司、王万滨需向上亿

公司支付 270 万元及以 2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 月 6 日起以年化利率 12%计

算至两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固定收益，上亿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立即执行； 

5、双方当事人就本案无其他争议； 

6、案件受理费 12400 元，由方舟公司、王万滨负担。 

（二）、上述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方舟公司、王万滨未履行调解协议约定义务，

上亿公司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 年 10 月 9 日，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 沪 0104 执 2657 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法院依法扣划被

执行人王万滨银行存款、网络资金后向申请执行人方舟公司发放执行款

108255.31 元；另无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三）、韩振华作为北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北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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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2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10 月 14 日作出

的(2022)京 0108 民初 57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韩振华在未出资 150 万元本息范围内对

(2021)沪 01041 民初 1905 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北京方舟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原告上海上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已执行的 108255.31 元除外)； 

2、驳回原告上海上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8400 元(原告预交)，由被告韩振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保全费 5000 元(原告预交)，由被告韩振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有利于追回公司投资款及利息，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造成不利影

响，目前公司经营业务正常开展。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公司作为原告方向被告催收投资款项，有利于追回公司投资款及利

息，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 0108 民初 57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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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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